
 

 

2015年9月25日17时，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造成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75万元。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9月28日，商丘市人民政府由市

安监局牵头组织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总工会、市检察院、市城市管理局和睢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商丘市人民政府

“9.25”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

过、原因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是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事业编制二级机构，现有干部职工30人。该厂是2006年省重

点建设项目，位于睢县城关镇小门里村，占地47亩，处理规模2万吨/日，采用奥贝尔氧化沟工艺。2006年5月1日

开工建设，2006年12月30日竣工，2007年1月至4月进行了设备调试，2007年5月试运行。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

按照“三同时”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



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主要构筑物：1.污水进水提升泵房及粗格栅2.沉砂池及细格栅3.初次沉淀池4.氧化沟5.二次

沉淀池6.污泥脱水机房。污水提升泵房进水井共有四台提升泵，平时三台工作，一台备用。污水提升泵进水井井长

8.2米，宽7米，深12米，其中污水深7米。

（二）主管部门情况：

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死者基本情况：

刘玉刚 男，汉族，40岁，身份证号412325********0031，

2009年3月任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厂长; 

王新东 男,汉族，41岁，身份证号412325********6610，

2007年5月任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电工、维修工；

张浩 男，汉族，24岁，身份证号码411422********0050，

2014年4月任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职工；

樊林林 男，汉族，26岁，身份证号411422********0018，

2013年2月任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职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年9月25日15时左右，按照厂长刘玉刚的安排，王新东带领樊林林、张浩、仲平平、王浩对提升泵房内的

提升泵例行一周一次的清理。王浩和仲平平去仓库拿了胶衣、垃圾桶和绳后赶到提升泵房。王新东进行了分工，交

代一些注意事项。王新东下到提升泵井下，负责清理提升泵内垃圾，王浩负责操作升降机，仲平平负责提垃圾桶，

张浩负责与王新东上下联系，樊林林负责观察水的流量。

分工以后，首先打开提升泵池上面的篦子，自然通风三、四分钟，15时20分左右，王新东穿着胶衣、未系安全

绳、未佩戴安全防护器具就顺着井壁上的爬梯下井，王浩启动升降机把1号泵提离水面后，王新东开始清理泵内垃

圾，约五分钟后1号泵清理完毕。紧接着又把2号泵清理完毕后，王新东上到地面休息。大概15时50左右，王新东又

下井清理3号泵，即将接近水面清理水泵时，仲平平看到王新东倒向水里，说声出事啦，就跑出去向领导报告。张浩

急忙给张世中副厂长打电话报告，这时樊林林在观察水流量处跑过来，脱掉上衣就下去救人，在水下摸了一、二分

钟突然没影了，张浩挂断电话看到樊林林没影了也下去救人，刚接触到水面就沉下去了。16时许，厂领导班子成员

和几名职工也赶到现场，赵国仓立即拨打了119救援电话，同时，张世中拨打了110和120电话。厂长刘玉刚询问情

况后，未听别人劝阻，硬要下去救人，还未接触水面时就掉到了水里。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睢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县政府办、公安、消防、卫生、环

保、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事发现场。16时10分， “119”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会同公

安、住建等相关部门迅速摸清有关情况，立即开展组织施救。

16时11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卫生部门多名医疗专家、医护人员迅速展开受伤人员施救工作。公安部

门迅速组织警力对事故现场进行控制，拉出警戒线，疏导围观群众；消防官兵穿戴防护设备下到池中救人；水利部

门紧急调集水泵对污水提升泵池进行抽水；环保部门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池中水质及气体进行检测；供电部门保障

现场救援用电。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科学施救，各项工作组织到位，有序救援。直至9月26日凌晨3点左右，4名落

水人员先后被救出并立即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9月30日，善后工作结束。

三、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清理提升泵，提升泵进水井中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大量急速释出，

造成作业人员中毒窒息溺水死亡。

1、违反了“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规定。

2、违反了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规定。

（二）间接原因



1、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未落实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有关制度和规程。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未落实教育和培

训制度。

 2、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未健全和落实事故应急处置制度，未配备硫化氢气体检测仪、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等

必要装备，施救盲目，加大了事故危害。

3、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管理局对所属企业的安全工作指导、督促检查不力，对企业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行为，以及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违章作业的行为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此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1.王新东、樊林林和张浩三人，时任污水处理厂职工，没有经过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培训，无证上岗，违章操

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三人在事故中溺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2.刘玉刚，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厂长，主持污水处理厂全面工作 ，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

职责，对污水处理厂的安全生产工作失职，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



应急处置预案，盲目施救，对作业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违规操作的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鉴于本人在事故中溺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二）建议给及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张世中，睢县污水处理厂副厂长，分管污水处理厂水区运营。未认真履行职责，未严格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对作业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违规操作的安全隐患问题排查不到位；对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

工作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2.赵国仓，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党支部书记，刘玉刚厂长不在厂时主持全面工作，2010年10月至2012年10月

除负责党务外，还分管水区运营。未认真履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生产责任，对污水处理厂未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预案，作业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问题失察，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林泽勋，睢县住建局副局长，分管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工作。履行责任不到位，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要求不力，对污水处理厂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力，对污水处理厂相关领导未认真履行职责的问

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4.马俊伟，睢县住建局副主任科员，分管住建系统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工作。履行责任不到位，落实安全生产相

关法规和政策要求不力，对城市污水处理厂检查指导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5.袁其升，睢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住建局全面工作。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不到位，对安

全生产监管工作重视不够，对住建局分管领导和城市污水处理厂领导未认真履行职责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其向睢县县委、县政府写出深刻检查。

（三）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商丘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睢县污水处理厂处5

0万元的罚款。

2.建议睢县人民政府向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要切实强化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和有限空间作业规程的落实。对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必须严格遵照

执行《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必须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审批制、现场安

全责任制度、安全培训制度、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等。必须坚持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把

安全措施落实到现场，落实到岗位。

（二）要切实强化应急管理，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刻吸取“9.25”违章作业、现场应急措施不当的沉

痛教训，制定科学应急预案。要配齐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等安全防护装备和应急救援器



材，并组织职工学会正确的操作使用；要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广大职工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应

急技能。

（三）要切实强化落实安全生产“三同时”工作。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凡新建的建设项

目，从可行性研究至竣工验收、收入生产和使用，都必须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要求进行建设与管理。把基础坐牢，防止产生新的事故隐患。

（四）睢县人民政府要结合“查尽责、除隐患、保安全”活动的开展，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一次隐患排查治理专

项行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组织各部门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议，切实掌握本行业、本部门的危险部位、

危险岗位和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制定好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9·25”事故调查组

   2015年12月16日

 


